
校園無障礙設施管理平臺
申請、核定、送交成果及修正盤點步驟說明

 平台計畫申請及核定：申請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前，需先透過本平台匯出申請計畫

 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：完成改善並送交成果報告後，設施於系統上即可修正為合格

 修正盤點結果：若因盤點錯誤或設施於盤點後才受損，導致無法申請計畫，可依此步驟修正盤點結果

 盤點及複核：用以督促學校落實更新，使系統資料與實際場域一致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-流程 P.7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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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-流程 P.20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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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盤點結果-流程 P.30-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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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點及複核-流程 P.33-41

功
能
設
計
動
機
與
目
的

5

檢
核
方
式

學
校
維
護
建
物
、
場
所
及
設
施
資
料

學
校
確
認
盤
點
紀
錄
並
申
請
複
核

主
管
機
關
複
核
盤
點
紀
錄

退回修正

P.33 P.34 P.35 P.36-37 P.38-39

系
統
紀
錄
複
核
通
過
時
間
及
人
員

P.40

盤
點
結
果
則
須
重
新
複
核

複
核
後
若
再
修
正

P.41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
申請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前，需先透過本平台匯出申請計畫

6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-學校新增長期計畫

1.

2.

3.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版『改善設施經費
申請』中，找到『長期計畫』。

2. 點選『新增』按鈕，以開啟彈出視
窗。

3. 於各欄位填寫對應內容。

4.
4. 確認無誤後，務必記得點選『儲

存』。

★計畫名稱格式

OO學校-114年度第2梯次-計畫類型(一
般性無障礙或新建電梯)

★執行期限

一般性：2025/01/01~2025/12/31

新建電梯：2025/01/01~2026/12/31

★計畫說明：請填寫計畫類型

7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-學校新增年度計畫-1

1.

2.
1. 選擇剛剛新增的『長期計畫』。

2. 點選上方『年度計畫』按鈕，以開
啟彈出視窗並新增內容。

8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-學校新增年度計畫-2（選擇申請年度）

1. 於『年度計畫』的彈出視窗中，點選
『新增』按鈕，以建立資料。

2. 選擇申請年度(115)後，勾選計畫類型。

1.

2.

3. 確認無誤後，務必記得點選『儲存』。

★計畫類型中，『改善無障礙一般設施設備』
與『電梯更新』兩個項目可一併申請。

★『新建電梯』需獨立新增一筆資料。

3.

9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-學校新增年度計畫-3（填寫預估金額）

1.

1. 年度計畫建立完畢後，請點選『年
度預估總金額』之欄位，以開啟彈
出視窗。

2. 輸入『預估教育主管機關補助金額』
與『預定結案日期』。

2.

3. 確認無誤後，務必記得點選『儲
存』。

★『預估教育主管機關補助金額』非必
填，如無法確定，可略過。

3.

★預定結案日期

一般性(1年)：2026/12/31

新建電梯(2年)：2027/12/31

10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-學校新增改善計畫

1.
1. 選擇欲編輯之年度計畫。

2. 點選『改善計畫』按鈕，以開
啟彈出視窗。

3. 點選『新增』按鈕，以新增改
善計畫。

4. 填寫『申請年度（115）』，並
依說明填寫『改善計畫名稱』。

5. 確認無誤後，務必記得點選
『儲存』。

2.

3.

4.

5.

11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-學校新增設施項目-1

1. 點選『設施項目』按鈕，以開啟彈
出視窗。

2. 點選『新增』按鈕，以建立各設施
項目欲改善內容。

1.

2.

12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-學校新增設施項目-2

1. 依照欄位填寫對應內容，並上傳改
善前之照片。

1.

2.

2. 確認無誤後，務必記得點選『儲
存』。

★欲改善之『設施項目』，僅可選擇
已填報於系統之建物設施。

★故填寫前，請先至左側主功能面板
『建物與設施』中，確認是否已於
『建物設施管理』、『室內活動場所
設施』、『戶外活動場所設施』建立
相關資料。

★如未建立請於系統開放後，自行新
增建物設施自評結果。

13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-學校送交計畫

1. 填寫完改善計畫內容並確認無誤後，
可於左側主功能面版『改善設施經
費申請』中，找到『列印送交計
畫』。

2. 勾選欲送交之計畫。

3. 點選『送交教育主管機關』按鈕，
即完成平臺計畫申請。

1.

2.

3.

★計畫一經送出，則無法再修改內容。

★請務必檢查確認後再送交。

114

14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-主管機關初審-1

1.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版『擬定計畫與審
查』中，找到『學校申請初審』。

2. 找到欲審查學校後，點選『審核』
按鈕，以開啟彈出視窗。

3. 審核補助經費及自籌經費，並『勾
選』初審同意改善之設施項目。

4. 如審查通過，請點選『完成初審』；
如審查不通過，請點選『要求學校
修正』並填寫退件原因。

5. 確認無誤後，務必記得點選『儲
存』。

15

雲林縣 斗六市 國立雲林科大

2.

3.

4.

★請務必確認初審同意改善設施
項目是否與本次核定項目相符。

★金額以國教署最終核定金額為
主，故此處金額若不確定可略過。



平臺計畫申請及核定-主管機關初審-2

1. 如需查閱該計畫所有送審記錄，可
於右上角點選『送交紀錄』 ，以開
啟彈出視窗。

2. 可點選『預覽』或『下載』，以進
一步確認相關內容。

雲林縣 斗六市 國立雲林科大

1.

2.

16



1.

平台計畫申請及核定– 初審通過後，匯出紙本送交審查

1. 初審結果可於左側主功能面
版『列印送交計畫』中查詢。

2. 如計畫狀態顯示『要求學校
修正』，請學校依退件原因
修正後，再行送審。

3. 完成初審後，勾選計畫並點
選『下載PDF』即可匯出紙本
提交審查（縣市學校交由縣
市、主管學校直接提送予審
查團隊）

2.

17

3.



平台計畫申請及核定 – 國教署核定

18

1.

2.

雲林縣 斗六市 國立雲林科大

 提交紙本審查並由國教署核定完成後，可於左側主功能面版『校
園無障礙統計報表』中，找到『經費核定統計』，以查詢獲核定
情形。



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

完成改善並送交成果報告後，設施於系統上即可修正為合格

19



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-學校填寫成果報告（確認填寫成果資料）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板『改善設施經費申請』中找到『填寫成果
報告』。

2. 頁面開啟後，使用者可在此檢視成果報告填寫及審核進度。

20

1.

2.

★欄位名稱說明

1. 是否全數完成填寫：該計畫所有需填寫成果報告的設施項目是否均已
填寫成果報告。

2. 是否全數通過審核：該計畫所有需填寫的成果報告是否已全數審核通
過。

3. 應填寫項目數：該計畫應填寫成果報告的設施項目數。

4. 已填寫項目數：該計畫已填寫成果報告的設施項目數。

5. 待填寫(編輯中)項目數：該計畫待填寫成果報告的設施項目數。

6. 送審中項目數：該計畫送審中的成果報告數。

7. 審核通過項目數：該計畫已通過主管機關審核的成果報告數。

8. 審核不通過項目數：該計畫未通過主管機關審核的成果報告數。

獲本案114年後補助之案件



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-學校成果報告送審-1（上傳成果報告及送審）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板『改善設施經費申請』
中找到『填寫成果報告』。

2. 點選需填寫成果報告的計畫。

3. 點選『填寫』按鈕，開啟『設施項目』
填報視窗。

4. 選取欲填寫之設施項目後，再點選『填
寫』按鈕，以上傳成果報告。

5. 於『填寫成果報告』中確認設施資訊。

6. 將檔案拖曳至上傳區或點選上傳區，即
可上傳成果報告。

7. 上傳檔案完畢並確認資料無誤後，點選
『儲存』按鈕。

21

2.

3.

1.

4.

5.

6.

7.

 檔案大小上限10MB，一次最多上傳三份。檔
案若含有大量附圖，建議一次僅上傳一份。

 送審之後便不可再編輯成果報告。如需修改
須由主管機關退回後才可修正。

8.回到『設施項目』選取需送審成果報告之
設施項目，點選『提交至主管機關審核』按
鈕。

8.

獲本案114年後補助之案件



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-學校成果報告送審-2（確認審查結果）

1. 於『設施項目』中點選須檢視審查結果之項目。

2. 點選『檢視資訊』，開啟『成果報告(改善紀錄)資訊』

3. 可於視窗檢視審查結果，如結果為『審查不通過，要求修
正』，應依退件原因修正後再行送審。

22

1.

2.

3.

獲本案114年後補助之案件



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-學校填寫改善紀錄-1（新增改善紀錄）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板『設施改善紀錄』找
到『填寫改善紀錄』。

2. 點選『新增』按鈕，開啟『改善紀錄』
填寫視窗。

23

1.

2.

114年度以前補助及縣市或學校自籌案件



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-學校填寫改善紀錄-2（上傳改善資料）

1. 點選該紀錄改善的設施。

2. 點選設施的改善經費來源。

3. 填寫改善該設施應完成的期限。

4. 若填寫改善紀錄時，已完成改善並取得
完工佐證，可一併上傳檔案。

5. 資料填寫完畢，確認無誤後，便可點選
『確定』按鈕。

24

1.

2.

3.

4.

5.

114年度以前補助及縣市或學校自籌案件

 檔案大小上限10MB，一次最多上傳三份。檔
案若含有大量附圖，建議一次僅上傳一份。

 送審之後便不可再編輯成果報告。如需修改
須由主管機關退回後才可修正。



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-學校改善紀錄送審

1. 點選需送審的改善紀錄。

2. 點選『提交至主管機關審核』按鈕。

25

1.

2.

＊需上傳完工佐證檔案方視為完成填寫改善紀
錄，因此若未上傳檔案不開放送審。

＊送審後便不可再編輯改善紀錄。如需修改，

需由主管機關退回，才可再編輯。

114年度以前補助及縣市或學校自籌案件



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-主管機關審查-1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板『改善設施紀錄』找到
『成果報告(改善紀錄)審核』。

2. 調整年度欄位至成果報告申請年度或改善
紀錄填寫年度。

3. 點選須審查的成果報告(改善紀錄)。

4. 點選『審查』按鈕，開啟『成果報告(改善
紀錄)審查』視窗。

26

1.

2.

3.

4.



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-主管機關審查-2

1. 確認改善資訊是否與相關附件吻合，以及附件內容是
否填寫完整且無誤。

2. 點選審查結果，若審查不通過請敘明不通過原因，將
退回學校重新提送，若審查通過即可更新設施現況。

3. 確認填寫無誤後，便可點選『確定』按鈕，儲存審核
結果。

27

1.

＊請留意，審查通過後不可再變更審查結果，學校端亦不
可編輯或刪除該紀錄，請再三確認審查結果是否填寫正確。

＊成果報告(改善紀錄)審查通過後，管理端及學校端均僅
提供檢視。



送交成果報告及更新設施為合格-主管機關更新設施現況

設定是否變更該設施的狀態為『合格』。若須變更，請點

選『更新』按鈕，反之，則點選『不更新』按鈕，不變更

原因可註記於『未更新原因』欄位，仍須考慮請點選『取

消』按鈕。點選後，將即時更新對應的設施資料。

28



修正盤點結果

若因盤點錯誤或設施於盤點後才受損，
導致無法申請計畫，可依此步驟修正盤點結果

29



修正盤點結果-主管機關設定開放盤點

30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板『擬訂計畫與審查』找
到『開放作業時程』。

2. 設定學校盤點日期。

3. 設定完成後點選『確認開放區間』即可放
學校更正盤點結果。

1.
2.

3.



修正盤點結果-學校修正盤點結果

1. 確認於盤點開放期間。

2. 即可點選『建物設施管理』、『戶外活
動場所』或『室內活動場所』，並選擇
『新增』、『修改建物』或『設施維
護』修正盤點結果

31

1.

2.

＊若原盤點結果為合格現況，包含『合格』、

『採替代方案改善者』或『經認定無須設置』

者，改為不合格現況，包含『已設置尚需改

善』、『應設置尚未設置』或『未設置但可

循替代改善方案』者，需透過『送交成果報告』

（本簡報第O頁），才有辦法再將本設施改為

合格，故須謹慎操作。

31



盤點及複核

用以督促學校落實更新，使系統資料與實際場域一致

32



盤點及複核-功能設計動機與目的

33

既有盤點流程僅要求各校於主管機關開放期間內，登入系統維護資料，

但缺乏後續檢核機制，無從確保學校是否確實更新。為提升資料完整性

與可信度，新增『盤點複核』功能，用以督促學校落實更新，使系統資

料與實際場域一致。



盤點及複核-檢核方式

34

1. 設施現況是否均完成填寫：需請主管機關確認各設施的現況欄位是否已填寫。

2. 不合格設施是否均全數填寫急迫性：需請主管機關確認各不合格設施的急迫性欄位是否已

填寫。*設施現況為『已設置尚須改善』、『應設置尚未設置』或『未設置但可循替代改善

方案』的設施屬不合格設施。

3. 已完成改善的設施是否均更新為合格：需請主管機關確認已完成改善的設施是否均更新為

合格，若尚未更新，需退回請學校端更新資料後，再申請複審。＊已完成改善的設施是指

該項設施均完成改善，非僅先改善部分項目。

4. 設施所在樓層是否標示清楚：需請主管機關確認各設施項目的所在樓層是否已填寫，且符

合常理。如：昇降設備的所在樓層應填寫其可通達的樓層，1F-3F。



盤點及複核-學校維護建物、場所及設施資料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板『建物與設施』找到『建物設施管理』、『室內活動場所設施管理』及『戶外活動場

所設施管理』。

2. 確認系統上的建物、場所及設施資料是否填報完整，有無需增減的項目，以及各設施現況是否與現況相
符，是否有需要調整的現況。

3. 僅可於盤點開放期間內維護建物及設施資料。期間外，僅供檢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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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2.

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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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點及複核-學校確認盤點紀錄並申請複核-1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板選取『設施盤點紀錄』。

2. 點選『申請複核』按鈕，開啟複核申請視
窗。

3. 確認盤點年度及設施現況統計資訊是否無

誤。

4. 確認無誤後，點選『確定』按鈕，申請主
管機關複核。

36

1.

2. 3.

4.

＊請留意，未盤點數是否為0，確保設施的必填欄位(如：設施樓層、設施現況)均完成填寫。

＊急迫性欄位僅不合格設施須填寫。現況為『已設置尚須改善』、『應設置尚未設置』或『未設置但

可循替代改善方案』的設施均屬不合格設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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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點及複核-學校確認盤點紀錄並申請複核-2

37

完成後，便可在頁面上看到新增的盤點紀錄以及其複核結果與資訊。

＊複核後如有異動建物、場所及設施等盤點資料，須再申請主管機關複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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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點及複核-主管機關複核盤點紀錄-1（檢視盤點紀錄資訊）

38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板點選『設施盤

點紀錄』。

2. 點選欲查看之學校項目。

3. 點選『設施清單』按鈕，開啟相

關視窗，檢視該紀錄的設施詳細
資訊，以檢查設施現況是否均全
數填寫、不合格設施是否均填寫

急迫性、樓層是否標示清楚以及
已完成改善設施是否已更新其現
況。



盤點及複核-主管機關複核盤點紀錄-2（複核盤點紀錄）

39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板『設施盤點紀

錄』找到『設施盤點紀錄』。

2. 點選欲複核的紀錄。

3. 點選『複核』按鈕，開啟複核視

窗。

4. 填寫複核結果，並確認無誤後，
點選『確定』按鈕，儲存複核結

果。

＊複核結果通過後，若學校端無異動盤點資料，不可再變更複核結果。



盤點及複核-系統紀錄複核通過時間及人員

40

完成後，便可在頁面上看到複核結果與相關資訊。



盤點及複核-複核後若再修正盤點結果，則須重新複核

41

*若通過複核後，再重新修正盤點結果者，需重新複合

1. 於左側主功能面板『設施盤點紀錄』找到『設施盤點紀錄』。

2. 點選欲重新送審的紀錄。

3. 點選『資料異動(修正完畢)，申請複審』按鈕，開啟相關視窗。

4. 確認提示訊息後，仍需送審，請點選『確定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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